
于田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部门涉企保证金目录清单（2025 年版）

序号
项目

名称

设立或

管理单

位

设立依据 征收标准 征收方式 征收程序 返还时间 备注

1

政府

采购

投标

（竞

争性

判断、

询价、

竞争

性磋

商、框

架协

议等）

保证

金

设立：财

政部

管理：于

田县财

政局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实

施条例》

政府采购招投标（竞争性

谈判、询价、竞争性磋商、

框架协议等）保证金不得

超过采购项目预算金额

的 2%。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允

许供应商自主选择以支票、汇

票、本票、保函（保险）等非

现金形式缴纳或提交保证金。

供应商在提交投标文

件（竞争性谈判响应文

件、询价响应文件、竞

争性磋商响应文件、框

架协议响应文件等时）

按照采购文件约定一

并提交。

自中标（成交、入围）

通知书发出向之日

起 5 个工作日内，退

还未中标（成交，入

围）供应商的保证

金；自政府采购合同

（框架协议）签订之

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退还中标（成交、入

围）供应商的保证

金。

2

政府

采购

履约

保证

金

设立：财

政部

管理：于

田县财

政局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实

施条例》

履约保证金不得超过政

府采购合同金额的 10%。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允

许供应商自主选择以支票、汇

票、本票、保函（保险）等非

现金形式缴纳或提交保证金。

由中标（成交）供应商

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

同时提交。

由采购人根据采购

合同约定，待供应商

履行完合同约定权

利义务事项后退还。



3

工资

保证

金

设立：人

力资源

和社会

保障部

管理：于

田县人

力资源

和社会

保障局

《国务院关于解

决农民工问题的

若干意见》(国发

{2006}5 号)；《国

务院办公厅转发

解决企业工资拖

欠问题部际联席

会议关于推进企

业解决工资拖欠

问题若干意见的

通知》(国办发

{2006}91 号)；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全面治理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的意见》(国办

发{2016}1 号)；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清理规范工

程建设领域保证

金的通知》(国办

{2016}49 号)；

《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条例》(国

务院令第 724 号)

工资保证金按工程施工

合同额(或年度合同额)

的一定比例存储，按下列

标准执行:

(一)工程施工合同额在

1000 万元(不含 1000 万

元)以下的，存储比例为

3%

(二)工程施工合同额在

1000 万元(含 1000 万元)

以上1亿元(不含1亿元)

以下的，存储比例为 2%

(三)工程施工合同额在 1

亿元。(含1亿元)以上的，

存储比例为 1%，保储上限

不超过 500 万元，施工总

承但单位在同一工资保

证金管理地区有两个以

在建工程项日，存储比例

可按以上合同额区间分

别下浮 0.5%，但不得低于

施工合同额(或年度合同

额)的 0.5%。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以工程

项目为单位，在工程所在地存

储工资保证金或申请开立银

行保函、工程保证保险、工程

担保公司保函。采取工程保证

保险或工程担保公司保函方

式代替工资保证金的，参照银

行保函的相关规定执行。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

自工程取得施工许可

证（或开工报告批复）

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之

内（依法不需要办理施

工许可证或批准开工

报告的工程自签订施

工合同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持营业执照

副本、与建设单位签订

的施工合同到属地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确定应存储工资

保证金金额，并在经办

银行开立工资保证金

专用账户存储工资保

证金，行业工程建设主

管部门应当在颁发施

工许可证或批准开工

报告时告知相关单位

及时存储工资保证金。

工资保证金对应的

工程完工，施工总承

包单位作出不存在

未解决的拖欠农民

工工资问题书面承

诺，并在施工现场维

权信息告示牌及属

地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门户网

站公示 30 日后，可

以申请返还工资保

证金或银行保函正

本。属地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应

建立工资保证金定

期(至少每半年一

次)清查机制，对经

核实工程完工且不

存在拖欠农民工工

资同题，施工总承包

单位在半年内未提

交返还中请的，应主

动启动返还程序。



4

工程

质量

保证

金

设立：住

房和城

乡建设

部、财政

部

管理：于

田县住

建局、财

政局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清理规范工

程建设领域保证

金的通知》(国办

发〔2016〕49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建设

工程质量保证金

管理办法的通

知》新建质

〔2017〕138 号)

保证金预留比例由发承

包双方自行约定，但不得

高于工程价款结算总额

的 3%。

承包人可以使用银行保函（保

险）替代现金保证金。

发包人与承包人在建

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约

定从应付的工程款中

预留，可以使用银行保

函（保险）方式代替质

量保证金，采用工程质

量担保、工程质量保险

等其他保证方式的不

得预留工程质量保证

金。承包人缴纳履约保

证金的，发包人不得同

时预留工程质量保证

金。

缺陷责任期结束后，

承包人提出返还保

证金申请。发包人在

接到承包人返还保

证金申请后，应于 14

天会同承包人按照

合同约定的内容进

行核实。如无异议，

发包人应当按照约

定将保证金返还给

承包人。


